
煥疇
梁 
錦 
鴻

葉 
啟 
孚

葉黃 
康興 
夫民 
人 
張奩

作

梁 
朝 
瑞

分 
鈍: 
內 
卽 做 〃匕 
命 
厶 
0

周李 
文昌 
亨炯

馬 
逆 

屮 
做 

球 
糧 

山'

張 
辦 
帶
合

値 
銀 
五 
元

黃陳期 
道水埠 
政明華 

僑 
黃黃二 
活立十 
蘭晃型

元

葉丘朱黃馬 
健傳本 

洽照志親顯

豐
黃
華
黃 
甫 
禮 
喜 

黄

曾
添

黄
悅
郎
松
葉
均

胡
銘

1
耳

网 
時 
又
認 
有
百

G 
V^

11 

五 
十 
元

元 
存 
於 
銀 

行 
云
0

2
元

名
頂 
華 
美 
埠

馬 

恆

周 

家 

，愼

0 

謝 

揖

朱 
時

黄

係 
做 
船 
廠 
工 
者 
0 

竹 
具 
無 戸妙 
出
0

展

J

B

0

0

捐

兀 
者

省 
就 
比 
梨 
坤 
的 
物 
案 
云

RING112 EA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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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么、漢大 號 六月 一 十 年 一1十三國 民

n

將
太
會
决
議
之
要
旨
。
大
略
宣
吿
。
希
 

望
洪
門
機
關
執
事
。
及
叔
父
昆
傅
。
切

實
履
行
。
是
所

6
加
强
內
部
組
織
。
集
中
意
志
。冀
求 

步
趣
一
致
。

㊁
全
能 
一 
致
通
蜜
國
民
政
府
林
主
席
蔣 

委
員
長
。
誓
以
全
力
擁
護
抗
戰
國
策

葉 

康 

曾
一
唯 

丘
煜
聲 

李
奕
享 

李
常
贊

②

一 
致
通
過
。
雨
逹
全
美
洲
各
國
洪
門

機
關
。
認
識
義
氣
團
結
之
要
旨
。
擁

護
全
美
洲

部
爲
美
洲
洪
門

弓
刀
仔
刺
斃
者
。
各
情
亦
曾
誌
本
報
。 

住
喜
市
定
街
東
三
四
九
號
西
人
學
高
氏

。
到
去

詞
。
謂H
覩
破
吿

山
斯
氏
於
發
生
打
架
時
。
確
有
刀
仔
在 

手
上
云
。
據
屍
體
解
剖
也
家
很
地
氏
醫

鄭
文
摄 

黃
佑
啟 

李
世
照 

李
奕
和 

盧 

悅 

朱
裘
奕 

梁
就
邦 

葉
君
銓 

梁 

舉

高 
代
 

柬
 

詹
十
一
月
八
號
本
總
社
舉
行
第
二
十
吉
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寅
具
薄
酌
慶
叙
 

統
請
 

洪
門
致
公
堂
總
幹
部
皆
一
也
八
号
备
團
悭
閥
 

汶
片
總
豈
一 
造
整
支
让
曾
一
裡F

咨
便
澤
希
 

父
昆
伸
姊
妹
屆
時
 

駕
臨
指
示
禮
儀
曷

之
最
高
機
關
。
領
導
興
黨
敕
國
之
工

生
稱
。
死
者
尘
前
柄

臟
。
於
數

踴
躍
購
買
以
成
善
舉
茲
將
熱
心
係
胞
諸
君
報
効
獎
品
及
捐
款
購 

買
獎
品
者
名
列

伍
能
辿
報
効
收
者
機 
一 
架

値
銀
四
十
六
元

李
翹
來
彼
効
水
，K
毛
招
仔 
一 
張

値
銀
弍
十
五
元

維
城
達
權
總
社
敬
約

勝
榮
幸

D
A

R
T

 

C
O

O
N

 

C
L

U
B

P.O
,  B

ox  101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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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
◎
被
黑
人
刺
墜
者
昨
已
驗
屍 

昨
弱
在
市
驗
屍
所
檢
驗
華
連
卜
氏
之
遺

體
。
係一 

號
洛
加.

星
期H
朝
存
緬
街
五
四
四 

聴
。
被
黑
人
忠
斯
氏
用
彈

此
閒
救
國
會
爲
第
六
次
就
行
有
獎
義
券
籌
捐
救
濟   

m
國
傷
難
乃 

一
於
日
前
開
全
体
會
議
議
次
捐
集
奨
品
定
於
卜
二
月

—
七
日
爲
開 

一
獎
之
期
本
會
每
次
籌
賑
而
有
獎
品
希
舉
熱
心
中
西
人
士
解
囊
購 

券
可
里
獲
獎
久
可
施
濟
災
黎
誡 
一 
舉
而
兩
善
也
該
券
近
日
寄
交 

鄰
近
各
埠
推
銷   

^
我
偽
胞
本
熱
誠
救
國
救
難
之
念
見
券
到
步
請

周
冠
三
女
絲
衫
頭 
一 
件 

湯
名
粧
女
搾
結 
一 
件

陸
仕
庭
肥
鷄
三
隻 

捐
款
者
有
李
榮
沾
捐
銀
二
十
五
元 

弍
拾
元 

周
振
添 

李
胄
範 

湯

値
銀
叫
元 

値
銀
三
元 

値
銀
三
元 

黄
宗
旺
貳
拾
元

李
理
炎

李
長
璉 

司
徒
俊
炤

廣
活 

伍
文m
 
每
拾
五
元 

馬
漆
俊 

李
長
郁 

關
寅
國 

一
拾
元 

伍
文
進
七
元 

馬
瑕
本 

李
培 

周
提
多 

每
五
元 

衍
章
三
元 

周
瑞
純
二
元 

湯
名
堯
壹
元

㊃
再
進 V
 步
。
逆
照
全
美
洲
洪
門
總
幹 

部
約
章
所
机
足
。
實
現
第
一
一
次
全
美 

洲
洪
門
懇
親
大
會
。
以
促
洪
務
之
進

李
光
南 

李
長
業

李
夔
來
報
効
女
手
經 
一 
個

値
銀
拾
八
元

趙
國
揚 
梁
秋
夫
人 

黃
昂
日 

梁
本
奕

丘
居
南
豈 

七
毛
四 

每
拾
元 

黃
雅
秀 

每
五
元 

梁
秋

朝
。
現
定
於
星
期
六
晚
止
假
。 

又
據
柯
京
傳
來
消
息
加
拿
大
第
三
期
勝

星
期
三
日
止 

的
二
千
二
百

-=:̂

、■  

.£.八
力 V
产
支 

211 貝 

彳
厶
"
；5s

务
放
紅
。 

哉
。
超
過
原
定
之
和

才
八
萬
一 
干
三
何
元
。
原
定H
的
爲
匕 

萬
風
五i
萬
元
玄

』

1
W
口
 

盛

漫

《F  

JF
巾

S 午

0

全
果
洪
門
懇
親
開
會
 

墨
一
西
哥
网
。
全
墨
洪
門
昨
「
月
-
號
。 

開
十
二
屆
懇
親
大
會
。
昨
已
閉
會
。
發 

I(I,I
宣

Vf
如
下
。
我
全
燃
洪
門
遞
年
舉
行 

懇
親 
一 
次
；
乃
照
根
本
章
程
之
所
規
定 

。
每
逢
懇
親
大
會
。
楡
討
堂
務
。
修
訂 

規
則
。
應
興
應
革
。
以
適
時
制
京
爲
標 

準
。
該
大
會
-
連
開
」
五
天
。
集
中
意 

志
。
表
决
公
案
。
推
進
堂
務
。
以
保
種

衞
國
爲 

:)/: 塲 

應
當
共
同
努 

必
擁
護
政
府

此
阈
家
嚴
重
時
期
。 

務
求
勝
利
之
目
的
。 

導
抗
戰
之
國
。
故
特

。。

勒
索
嫌
疑
。
答
謂
深
信
係
，摩
利
派
人 

晨
報
律
師
花
列
斯
氏
問
安
藤
氏
與
嵯
氏 

有
仇
口
否
。
答
謂
摩
利
氏
之
人
格
。
所

過
去
之
：L
作一

之
主
義
。
令
吾
一

人
不
能
接
納
摩
利
氏
爲
領
袖
。
尤
其
是 

於
分
散
時
期
。
爲
吾
家
人
之
保
護
人
云 

◎
明
日
銀
行
開
門
至
四
點
鐘 

本
市
各
銀
行
。
於
明
日
即
星
期
六
日
下 

午
兩
點
至
四
點
。
開
放
門
戶
。
以
利
便 

各
人
購
買
加
拿
大
第
三
期
勝
利
公
值
最 

後
之
機
會
云
。

◎
壹
九
十
浅
老
人
被
馬
踢
傷

昨
有 V

十
歲
一
西
人
，。
由
拗
打
高

夫

TIC
來
此
間
聖
保
羅
嘗
院
施
治
。
聞
被 

一 
馬
踢
傷
胸
部
云
。

线
西
婦
昔
其
子
於
抬
院
不
顧 

據
公
替
院
當
事
人
報
知
警
局
稱
。
昨
九 

月
五
號
。
有
西
婦
名
为
利
氏
者
。
寓
居 

列
絕
斯
街
五
二
七
號
。
携
帶
其
三
歲
大 

男
孩
•
到
去
公
醫
院
留
下
情
治
病
症
。 

至
十
月
五
號
。
爲
該
姉
到
去
嘗
院
見
其 

小
孩
之
最
後
一
次
。
現
該
孩
可
隨
時
出

尋
覓
鼓
孩
之
母
親
云
。

。

A

S

埠
華
僑
救
國
後
援
會
獎
券
 

籌
捐
救
濟
祖
國
傷
難

◎
刼
華
人
匪
徒
又
犯
駕
車
例

被
控
於
去
歲
九
月
份

HI
謀
行
知
華
人
信 

空
(
譯
音
)
。
判 

!:'.;. 禁
七
年
之
两
人
用

TII

元 

麥" 

余
交
禮 

郎 
銃 

趙
振
裔 

雷 
一 
鳴 

李
鴻
來 

鄧
淸
雅 

盧 

智 

梁
靄
溺 

黃
揚
顯 

梁
珠
邦 

梁 

和 

溫 

九 

鄭
東
成 

葉
啟
昌 

馬
夢
煞 

關 

植 

盧
奕
燃

百
元 

梁
朝
碑
豐 

朱
學
衡 

李
永
烈 

李
瓚
文 

曾
雨
佳 

李
奕
滄 

黃
健
雲 

居
南
舖
三
元
五
毛 

陳
伯
平 

關 

湖 

溫
瑞
初 

李
朗
 

周
開
瑤 

張
勝
炳 

住
三
元 

黃
中
文 

李
永
松 
周
毅
生

S

伍
荐
文

丘
修
康 
梁
鴻
順 

葉

進

丘

亮
 

朱
昌
柱 

朱
箕
積 

葉
來
耀 

葉
君
賢

李
変
衡

馬曾
傳
秀 

每
二
元 

周
我
漢 

丘
錫
慧

朱
箕
趙 

岑
呈
一 

關
崇
璀 

何 

開 

曾
紀
華

控
求
乞
案
。
昨
在
警
衙
由
推 

代
主
審
。
判
剂
欵W
五
元
。

禁

三
個
月
。
據
被
吿
本
人
辯
護
稱
。
求
乞

錦
彥
" 
黃
華
錦
。
馬
照
在
。
每 
一
仃
元

云
。

沐
浴
中
被
人
竊
去
褲
袋
銀 

昨
住
哥
林
比
亞
街
三
三1
號
两
人
李
安 

族
氏
。
將
犍
掛
於
門
上
之
把
手
。
然
後 

沐
浴
。
布
料
有 
一 
人
走
入
屋
內
" 
將
李 

氏
之
神
収
公
。
但
李
氏
正
在
沐
浴
中
。 

無
法
阻 

11:
。
未
幾
該
人
又
携
犍
囘
來
。 

卄
警
告
李
氏
。
切
不
可
胃
知
警
察
。
聞

審
究
倭
奴
黑
龍
黨
之
績
訊

昨
繼
續
審
究
黑
一 

耕
日
人
會
發
言
. 

H
人
到
庭
發
表

動
事
件
。
入
加 

氏
。
爲
第
一
名 

據
說
。
昨
五
月

卜
一
號
與
五
月

—
八
號
間
。
曾
與
卑
一 

省
安
全
委
員
會
主
席
阿
士
典
姉
罅
氏

晤
。
其
時
本
人
對
姉
罅
氏
說
。
謂
得
當
被
窺
去
一
元
五
毛

/;■

一 

◎
大
江
區
推
銷
公
債
已
渦
額

一
計
至
星
期
三
晚
上
。
卑
詩
省
與
/<江
區

事
人
之 

4-11.
  

號
始
撤

離
。
何
以
故
現
目
則
須
於
五
月
卜
一
號

撤
離
也
。
一 

人
會
之
何
一

氏
聽
聞
入
加
籍R
 

之
消
息
否
。
姊
罅

推
銷
加
拿
大
第
三
则
勝
利
公
債
成
績 

達
八
七
斤
六
卜
二
萬
三
千
元
。
已 

過
|
一
千
五
口
茁
元
之
定
額
。
但
尙
需 

千
l
"
珀
元
左
右
。
方
能
逹
到d
萬

。。

氏
則
答
謂
完
全
不
知
勒
一

安
藤

氏
遂
於
五
月
十
八
號
被
撤
離
家
埠
。
騎

差
律
師
洛
氏
。
間
安
藤
氏
誰
人
向
他
有
一

萬
兀
之
"
的
也
。
聞
勸
募
勝
利
公
債
日

i

思
思
。
爲
中
國
人   

1,C
學
之
基
礎
也
。
珍 

珠
港
小
件
發
生
後
。
加
拿
大
首
先
向
日 

本
宣
戰
。   

II
疋
表
同
情
於
我
者
。
同
時
中

日
戰
小
爆
發
後
。
加
拿
大
慷
慨
輸
運
小

特
別
隊
員
曹
仰
推
。
徐
錦

H-zv

黄

寛
廉 
一 
千
元
。
時
花
花
舗
加
獻
一 
千
元

。
那
彩
琮
。
郎
頌
堯

元
。
江

麗
壬
。
陳
容
漢
。
黃
悅
。
蘇
松
集
。
李 

一
聯
佑
。
黃
均
培
。
劉
孟
義
。
鄧
國
泮
。 

廖
勳
辿
"
楊
細
蝦
。
葉
叶
英
。
鄭
澤
宋 

。
周
家
澄
。
楊
錦
興
。
毎
二
口
元
。
沈 

金
灶
。
楊
灼
廉
。
曾
豪
。
伍
學
炳
。
雷

經
手
。
捐
坎
金
三
元
乔
一
名
。
二
元
香

梁
應
湖 

曾
百
傑 

馬
芹
芳 

關 

驪 

鴻
來
夫
人 

高
盛

敖
漢
堅 

馮
松
茂 
黄
樹
康 
梁
滙
邦 

馬
惠
成 

許
詰
禮 

鄭
維
峰 
溫
芹
洲 

錦
鴻
夫
人 

梁
均
南 

丘
壽
康 
盧
省
民

我
國
駐
支
坤
副
領
車
郛
長
祿
氏
。
昨
應 

卑
詩
大
學
固
際
關
係
俱
樂
部
之
請
。
假 

座
大
學
教
授
蘇
活
氏
之
住
宅
開
會
。
據 

一
郭
氏
演
講
稱
。
中
阈
早
已
欽
佩
加
拿
大 

-
之
民
主
政
治
。
中
國
經
典
。
亦
有
民
主

沒
存
。
馬
紹
仁
。
曾
何
櫻
。
余
蘭
中

華
人
黃
周
(
譯
许
)
年
七
十
三
歲
。
被

城
碩
。
駱
義
.柏
。
駱
卓
榮
。
馮
樹
阜
。 

江 圖
發
。
莫
添
。
廖
崇
猷
。
李

1/1
福
。 

趙
彝
操
。
馮
承
沛
。
蔣   

1:11
。
李
亦
煜
。

羅
倫
敬 

。
陳
德

。
黃
金
圖
。
蘇
殖
林
。
黎
宗
嵯

勝
。
陳
溶
昌
。B
人

—現」> .L LL 

g
行
优
Q
.7
而 

夫
人
。
謝
瑞
珍

池
，
蔣
彭
叮
。
黃 ̂
 廉

.㈤
本
大
會
此
次
修
輯
章
注
。
務
須
全
黑
一

田
備
提
起
上
訴
。
茲
聞
名
利
氏
於
七
月

本
公
司
今
年
最
新
貨
品
目
錄
，
近
二
出
版
•
內
容
豐
富

黃
逸
文 

雷
法
初

黃 
泠

盧
杞
何
華
能
 

郷

橋

、梁
應
秀

雷
法
初
夫
人 

郎
正
焯 

何
泮
贻
.梁
經
蘭 
許
春
心

麥
及
醫
藥
以
接
濟
。
中
國
人
萬
分
感
激

▼
老
華
人
犯
行
乞
案
被

。
朱
光
耀
夫
人
。
黃
傳
標
。
陳
禮
熙
。

一
廣
情
經
手
。
黄
廣
權
。
黃
小
球
。
蔡
傳

逕
敗
者
。
本
會
奉
政
府
命
。
于
七
七
紀
念
日
。
舉
行
献
金
。
而 

爲
政
府
抗
建
之
需
。
經
已
結
束
。
共
指
得
坎
幣
五
百
四
拾
六
元 

二
无
四
仙
。
另
公
債
部
存
款
撥
來
壹
百
五
拾A
元
。
及
購
公
債 

銀
八
拾
四
元
。
三
共
坎
幣
七
百
八
拾
六
元
二
毛
四
仙
。
已
于
昨 

日
滙
國
幣
官
萬
三
千
貳
百
元
。
寄
交
財
長
孔
祥
熙
先
生
收
應
用

。
茲
將
當
日
獻
金
名
列
。

梁
任
想

郎
寶
泉 

周
家
納 
馬
詒
經 

關
子
田 

曾
傳
照

勝
卓
等
經
手
。
陳
光
舜
。
郎
光
俠
。
每 

上
元
。
三
元
者
二
名
。
弍
元
者
十
三
名 

。
以
上
坎
金
。 

(
未
完
) 

郭   

1Vl
I]
領
小
昨
向
一
西
人
演
講

。
黃
敢
業
。
馬
沛
存
。
馬
富
存
。
每
一 

千
元
。
黃
文
沸
。
郎
銓
。
每
五
一
日
元
。 

馬
惟
伍
。
黃
敗
修
。
黃
燿
章
。
李
理
澤 

。
曹
谷
成
。
朱
錦
昶
。
鄺
敬
球
。
毎
-
一 

b
元
。
馬
存
春
。
馬
榮
財
。
他
開
建
。 

董
光
改
。
林
時
炳
。
黄
咏
禮
。
黃
雪
、咏

。
朱
錦
週
。
劉
4 

其
，
半.13)U

，
卜

。
黄
恭
瓊
。
黃

工 

馬 略 

m
 

馬 

耀
利
。

門
洋
，
部
敬
達
。
黃
續
辿
。

馬
心
杏
。
黄
廷

VLC
馬
心
旭
。
馬
揚
煥 

"
馬
，  

11
勝
。
馬
心
橋
。
黃
續
溢
。
黄
敢

雑
聲
劇
團
連H
演
戲
消
息 

僑
聲
劇
團
。
昨
晚
演
「
腸
斷
推
郞
一 
紙 

書
」
。
演
來
詼
諧
香
艷
。
各
男
女
名
伶 

皆
落
力
拍
演
。
極
爲
太
觀
。
聞
今
晚
點

演
一
套
唐
朝

流
杳
艷
之
名
劇

「
楊
貴
妃
」
。
乃
牡
丹
蘇
登
台
第
四
部 

首
本
。
劇
中
主
角
楊
玉
一
環
。
由
牡
丹
蘇 

飾
演
。
「
醉
酒
」
菱
塲
。
前
在
各
處
表 

演
。
觀
衆
無
不
讚
美
。
今
更
得
譚
秉
庸 

飾
高
力
士
。
當
必
更
爲
悅
目
。
以
梁
少

振
。
馬
遠
本
。
每
一
百
元
。

棟
。
蔡
俾
衍
。
係
捐
國
幣
一
万
元
。
另

附
圖
詳
明
-
舉
凡
新
欵
絲
巾
，
搭
巾
，
価
繡
，
絲
髮
，
香
 

水

，
及
男
女
衣
裳
等
•

一
切
送
禮
物
品
・
無
不
刊
載
美
備
 

•
種
類
與
色
水
衆
多
•
選
擇
自
然
容
易
•
而
且
付
貨
快
捷

保
證
滿
意
-
大
小
賜
顧
•

一
律
歡
迎
.

日
後
援
會
啟

中
華
民
國 

111- 
一
年
十
一
月

，
以
上
每
壹
元

也
。
聞
郭
氏
曾
在
武
漢
國
立
大
學
領
取 

交
學
十
銜
。
現
在
卑
詩
大
學
肄
業
。
欲 

做

1[/ 
文
學
碩
士
銜
云
。

9

令
山
會
館
解
款
敕
鄕
九
誌

各
埠
洪
門
機
關
。
一 
律
遵
循
。
以
資 

振
與
洪
門
。
進
而
救
國
。

右
列
五
項
。
是
本
會
議
决
的
大
略
。
閉

一
四
携
取   

•!•:至
湍
梳
街
夾"
L
街
時
。
發 

一
生
汽5

肇
福
。
故
父
波
控
收

-!>:危
及
公

安
。
至
八
月
拾e
她 

判
割
欵
五
卜
元
。
不

德
推
小
活
民
一

監
禁
一
個
月
。
一
慕
之
期
在
即
。
摘
要
宣
言
。
公
之
於
衆

席
樣

g®

 4^

皂3

初
飾
風
流
天
子
唐
明
皇
。
桂
名
揚
飾
安 

祿
山
。
盧
雪
鴻
飾
梅
妃
「
東
樓
怨
」
壹 

塲
。
定
然
表
演
佳
妙
云
。

◎
拘
留
安
省
西 M
 
撥
囘
該
省

昨

上
三
號
。
在
加
都
華
街
西
某
.

館
。
拘
捕
之
十
五
歲
西
童
。
係
來
自
柯 

京
者
。
在
枝
童
身
上
捜
獲
一
百
零
八
元 

現
款
。
另
銀
行
提
支
票
約
四
円
元
。
又 

在
該
威
之
房
中
搜
獲 
一 
套
海
軍
軍
官
制 

服
。
各
情
業
誌
本
報
。
昨
已
打
發
該
童 

囘
去
安
省
巴
利
爽
坤
。
以
候
審
被
控
窺

鏑
省
烏
頓
埠
忌
頓
餐
館
經
手
。
陳
孔
痛 

捐
國
幣 
二n
元
。
另
五
卜
元
者
二
名

-  

盗
拿
坤
勝
利
公 

-..I
經
手
。
梁
炳
松
七
元 

。
余
和
育
五
元
。
三
元
者
六
名
。
二
元

者
七
名
。
以
上
坎
金
。 

1-1.

-
餐

修
經
手
。
葉
崇
淇
捐
阈
幣 
一 
百
元
。
另

五
卜
元
者 
一 
名
。
麥
卡
桃
一

士官 

1<̂

大
會
代
表
團
敢

全
墨

但
多
利
氏
不
服
。
現
具 

1.1.1'.府
衙
。
提
起

又
本
會
議
决
。
由
民
國 
fr
六
年
起
。
至
本
年
月
底
止
。
其
間
僑 

胞
在
本
會
。
不
論
購
買
何
種
公
債
。
在
于
期
限
內
。
携
同
收
據 

到
會
換
領
債
票
。
如
逾
期
不
領
。
則
本
會
將
積
存
所
有
。
撥
囘

政
府
。
希
各
僑
胞
魯
分
注
意
。

列
城
華
僑
拒
日
會
 

七
七
献
金
結
朿
佈
吿

住
邸
卓
爾
街
五
九
豈
二
號
西
人
閃
臣
氏 

。
被
控
用
貯
植
粮
食
案
共
.五
宗
。
聞
所 

叶
積
之
粮

II
。
係
白
神
。
茶
葉
。
咖
啡

否
皂
等
物
。
因
破
吿
不
如

各

物
之
過 

■1;■1] 
。
而
繼
績
購

[I 
出
渦
其
所
應 

得
在
。
故
被
控
於
案 

2;
。

上
訴
云

中
華
民
國
三-H

原
始
十
月
卄
三
日

@
繁
栗
花h
筹
款
賑
磅
廢
兵

期
六
H
爲
動
"

。
各
馬
路
有

如
加
東
或
較
遠
地
方
本
公
司
尙
未
有
郵
遞

尊
址
者
•
請
祈
函
索
•
當
即
奉
上

雲

埠

聯

活

公

司

啓

市
程
珠
餐
館
經
手
。
捐
坎
金
：
兀
者 
一

©
西
人
貯
積
粮
食
被
控
一

名
。
點
派
埠
李
工
想
捐
阈
幣 
一 .n
元
。 

另
經
手
捐
國
幣
力
十
元
者 
一 
名
。
坎
金 

一 
元
方 
一 名
。
巴
上
那
坤
李
奕
现
縛
手

捐
穴
金
瓜
元
者
五
名
。
羅
宏
偉
經

T- 

羅
宏
世
扪
國
幣
五
円
元
。
羅
窓

/.;:;
一

。，
"
元
。
捐
.五

—
元
济
弍
名
。
欖
化
坤
巾 

界
斐
館
經
手
。
捐
坎
金
二
元
科
二
名
。 

片
臣
坤
制
甲
勤
經
手
。
李   

,•:,?
傳
。
劉
屮

.*
审
心
徹
, .̂
#
贏
•
.
■

-,<奇

?>:
-4:;
中

-'.:、
'?-
',5->
月
小
.
『
^

'v'.d

tiw
f
n

,>.
•':-'
今
注
.

卷

4

Lav

ŝ

加
拿
則
論
何
處
地
方
。
麵
包
車
每
星

•
域
多
利
用
市
警
衙
案
一
束
「

◎

摄
竈
歡
迎
時
總
領
事

承
接
裱
花
紙
及
油
 
一

>̂̂
>:̂̂

C 

N
X
欠 
A

域
埠
函
。
是
朝
警
衙
堂
讯
。
有
一
西
人
住
一 
期
修
更
之
收
入
。
龟
陛

V:
白
七
丁
丘
山
以

人
兜 

Pi- 
紙
製
罂
栗
花
。
藉
以
雑
款
接
演 

參
戦
殘
廢
軍
人
。
於
該H
下
午
兩
點
半 

鐘
至
一
點
"
分
鈍
。
在 

111 比
街
夾
声
市 

定
街
之
停
戰
紀
念
碑
。
有
八
副
许
樂
險 

次
第
奏
樂
。
並
在
埠
中
心
區
街
道
巡
遊

勒
。
湯
裔
焜
。$

^

。
黄 

Yf
tll:
。
劉

景
佑
。
劉
即
勁
。
毎
一
百 

舟
三
名
。
二
十
元
者
金
名

五|
元 

上
阈
幣 

加
李
斯 

誠
。
陳

另
捐
坎
金 
一 
元
者 
一 
名

。高
坤
陳
明
熠
。
溫
植
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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